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未見鬆緩，為預防校園群聚感染，維護本校師生之健康及保障整體考生應試之安全，

本（112）學年度學、術科考試相關防疫措施及指引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定作調整，敬請考生注意並配合以下相關應試

重點及事項： 

一、 考生應配合我國中央政府防疫政策實施各項檢疫及自我防護措施(詳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頁)，以有效阻絕疫情

擴大。近日如有出現發燒( ≥38˚C)、嗅/味覺異常、腹瀉或有呼吸道症狀，請務必儘速就醫。若是前往醫院就醫、探

病時，也請全程佩戴口罩。疫情尚未消除前，請保持良好衛生習慣，並常注意自己的體溫，落實自我健康管理。 

二、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規定，於考試當天仍「尚未解除隔離之確診個案」（簡稱

居家隔離考生），因考試當天無法到場應試，爰得於112年4月21日（星期五）前，檢具衛生主管機關開立之「居家（個

別）隔離通知書」證明文件，向本校綜合教務組辦理報名費全額退費手續。居家隔離考生倘有私自參加考試之情事

發生，經查證屬實後，將提報招生委員會審議，情節重大者，以取消考試（錄取）資格論處。 

三、 考試當天（上午學科、下午術科）全面實施「體溫量測」，並將管制試場進出場動線，單一入口進場，為避免人群聚集，

請考生依標示及引導進場、出場及內部移動動線。  

為配合量溫並避免因交通壅塞或其他因素等耽誤考試，敬請考生至少提前30分鐘到校，避免延誤考試時間，並請記得攜

帶「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或駕駛執照、附有照片健保卡「有效證件」之一）」正本應試。 

 

 

 

 

 

 

 

 

 

四、 考試當天應試前，考生如額溫超過37.5℃，經休息5分鐘後再複驗，仍達額溫37.5℃或耳溫38℃以上者，或嚴重

咳嗽不止者，建議勿勉強參加學、術科考試，本校將比照居家隔離考生辦理退費，請考生於 112年4月21日（星期五）

前辦理報名費退費相關手續。 

一、 承上，發燒考生經自主健康評估後仍有參加考試意願者，相關防疫措施及應試方式調整如下，考生不得拒絕或

要求給予救濟或補償等措施： 

（一）上午學科考試則會安排至備用試場應試，考生並應全程佩戴口罩應試。 

（二）下午術科考試則該項目所有考生以「健康疑異版」進行考試，並請配合第(1)或第(2)點之應變措施辦理。 

 （1）運動項目為網球、游泳、田徑及鐵人三項，當日(112年4月8日)完成考試。 

 （2）運動項目為籃球、排球、羽球及桌球，請考生於112年4月15日(星期六)參加考試，並依本招生相關防疫措施

辦理。 

二、 為保護自己及他人，請考生自行攜帶口罩應試： 

（一）學科考試時，一律佩戴口罩應試； 

（二）室內、外術科考試進行期間之口罩配戴依最新防疫規定實施辦理。 

（三）考生應試配戴口罩於考試過程監試人員查核身分時，請配合暫時取下口罩查驗。 

三、 為避免發生群聚感染之風險，學科考試前一天下午不開放試場查看，考試當天各考試試場或場館，除考生及試務工作

人員外，其餘人員不得進入；考試當天也請考生親友儘可能不要陪考，真的不放心要陪考者，請就校園中室外通風

處休憩，等候考生應試完畢。並請避免群聚，保持安全社交距離（一公尺以上），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四、 本校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即時疫情，滾動式調整防疫策略及相關配套，敬請考生隨時留意本校招生資訊網頁

（https://enrollstudents.nfu.edu.tw/main/40012/news/112）最新公告之訊息。 

五、 相關疫情防治請詳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頁：(https://www.cdc.gov.tw/)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

https://www.cdc.gov.tw/Advocacy/SubIndex/2xHloQ6fXNagOKPnayrjgQ?diseaseId=N6XvFa1YP9CXYdB0kNSA9A&ta

b=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日間部四年制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 

學術科考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注意事項 

⊙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2月 20日起實施新制管制規定，本次考試防疫規定亦配合調整： 

本次考試取消試場大樓及體育館等入口體溫量測，但考生可自主要求量溫，或經試務人員發現疑似有

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亦應配合至「體溫量測站」量溫，考生不得拒絕量測。 

如考生體溫量測經確認達額溫 37.5 度或耳溫 38 度以上或有呼吸道症狀者，則依本注意事項第 4、5 點

相關規定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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